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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全國茶菁機採技術競賽活動辦法 

茶業改良場111年7月12日修訂版 

一、 競賽目的： 

臺灣茶世界聞名，然而隨著時代變遷，農村人力不足，許多茶區已

利用機械採茶方式取代傳統人工採茶方式。為讓茶農對機採茶有一定的

認識與採收茶菁標準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舉辦全國茶菁機採

技術競賽，以提升茶農機械採茶技術水準，並說明配合機採茶菁的田間

管理及茶菁的優點，強化臺灣茶市場競爭力。 

二、 辦理機關： 

(一)  指導機關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

(二)  執行機關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

(三)  輔導機關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

三、 活動日期：111年9月2日（星期五） 

四、 活動地點：桃園市龍潭茶區 

五、 活動辦法： 

(一)  選手資格：經縣市徵選後推派，且年齡18歲以上至65歲以下，男女

不拘。 

(二)  選手組數：本次競賽額度為20組，每一組共派出3員選手。其員額分

配如下表，若有縣市未報名者，將由茶業改良場協調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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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 採摘標準：部分發酵茶機採標準（一心2～4葉及對口2～4葉） 

(四)  茶菁原料與比賽方法： 

1. 茶樹品種：臺茶12號。 

2. 設備耗材：茶業改良場提供雙人採茶機及採茶袋（每組提供4個）。 

3. 比賽方法： 

（1） 選手於報到後，抽籤決定組別，可先行檢視各組的採茶場地。 

（2） 比賽採用分批競賽方式進行。 

A. 每批次20分鐘，第一批次由第1組至第5組選手上場競賽（分別對

應間隔茶行），各組拿到採茶機後，先行測試雙人採茶機，調整手

持位置及添加油料（約10分鐘）並就定位，鳴笛後開始機械採茶，

每批限時10分鐘完成採收作業，最後一分鐘響笛一次，結束響笛

二次，所有同批次選手將採茶機交回主辦單位，採收後的茶菁，

也需帶回至評審區秤重及計分。 

B. 第二批由第6組至第10組選手拿到採茶機後上場競賽，程序同第一

批選手規定，第三批及第四批選手依此類推。 

4.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 參賽選手不得中途頂替，亦不得有眷屬或他人協助。若有頂替或

他人協助經檢舉屬實者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
（2） 參賽選手於競賽茶園內必須穿戴主辦單位規定的帽服，比賽牌號

別於選手後背；貴賓、媒體、各縣市政府及參賽選手鄉鎮之輔導

員由主辦單位核發識別證，未配戴證件者一律不准進入比賽場地

內。 

（3） 比賽進行中不得使用規定以外工具，亦不得觸摸他人茶葉，採茶

袋勿放置於其他組別之茶行上。 

（4） 發現作弊等不當行為，一律取消比賽資格，並加以公佈。 



 - 3 - 

（5） 競賽當天提供選手午餐，但住宿部分請自行處理，茶業改良場將

提供鄰近旅社位置供參。 

（6） 因應疫情期間，若因疫情嚴重，則由茶業改良場取消競賽活動；

若持續辦理競賽，則需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指導方針辦理，

另競賽僅供參賽選手報到入場，不開放家屬陪同。 

（7） 如辦理比賽當日或前三天內，經中央氣象局發布在桃園市內之颱

風警報為輕颱以上，則考量選手安全因素及茶菁狀況，由茶業改

良場宣布取消辦理競賽活動。 

(五)  評審日期與標準： 

1. 評分日期及地點：競賽當日（111年9月2日）各選手完成採收後，

於競賽場地進行評審。 

2. 評分項目： 

項目 評分比重 評分說明 

茶菁重量 30% 

茶菁採摘後之每組總重，重量最重得30

分;依名次計分方式為該組茶菁總重除以

第一名總重後，再乘以30，後續以此類

推。 

計分方式：各組分數＝（該組茶菁總重/

第一名總重）*30 

茶樹採剪高

度及平整度 
35% 

採摘後，茶行整齊度、均勻度及採摘面

高度（需留1～2葉母葉）給予分級，分

成A、B、C三級，並分別給予35、30、

25分。 

茶菁品質 35% 

每組交茶後混合取樣合計300公克，以1

心3~4葉或對口芽3~4葉為標準（部分發

酵茶機採標準），計算標準芽數所占重

量百分比評分。 

計分方式：（標準芽數所占重量/混合取

樣合計300公克）*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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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評審委員：由茶業改良場3位專家擔任評審，工作人員數名由

本場派員擔任。 

(六) 頒獎： 

依照分組評審結果，擇優錄取冠軍1組、亞軍2組、季軍3組，頒

獎時間另訂。 

六、 如有未盡事宜，依茶業改良場修正辦理。 

 


